
承诺函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同意根据“财产一切险和公众责任险”采购项目（项目编号：200300C0CG11）信息公告要求对意向承保方资格条件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方是中山市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认可的独立承接保险一切险、公众责任险业务的资格和资质。若因我方自身资格条件不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或不符合该项目采购信息公告的有关要求，而导致无法依法订立保险承保约定的，我方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二、严格遵守《企业保险采购项目信息公告表》中对参与本次竞价保险机构的要求；

三、同意若成为承保方，采购交易服务费从我司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中折抵；

四、成为承保方后，我公司将自觉履行承保义务，如出现弃保行为或不按时与采购方签订《保险采购合同》或保险投保单的，同意贵中心按照《企业保险采购项目信息公告表》要求将竞价保证金作不予退回处理，竞价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机构采购交易服务费后，余款划归采购方所有。

              意向承保方（公章）：

                                     年  月   日


